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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專利管理作業要點對照表(105.10.03 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點  提案程序 

(一) 略。 

(二) 略。 

(三) 略。 

(四) 中華民國、美國與中國大
陸以外國家之專利申請案，經
智財權專業機構評估後，須有
專利授權、技術移轉或產學合
作之需求，並經科權會審議通
過、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主任
簽核，始可委任智財權專業機
構進行官方申請程序。另經由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
歐洲專利局(EPO)申請之專利
案件，須依其官方專利申請程
序，由科技權益委員會依次審
議通過，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主任依次簽核，始可委任智財
權專業機構進行各階段官方申
請程序。 

第四點  提案程序 

(一) 略。 

(二) 略。 

(三) 略。 

(四) 中華民國、美國與中國大
陸以外國家之專利申請案，經
智財權專業機構評估後，須有
專利授權、技術移轉或產學合
作之需求，並經科權會審議通
過、研發長簽核，始可委任智
財權專業機構進行官方申請程
序。另經由世界智慧財產權組
織(WIPO)、歐洲專利局(EPO)申
請之專利案件，須依其官方專
利申請程序，由科技權益委員
會依次審議通過，研發長依次
簽核，始可委任智財權專業機
構進行各階段官方申請程序。 

依據產學合作
營運總中心之
架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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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點  研發成果之授權或讓與
會議 

本校研發成果於授權或讓與第三
方時，不論取得專利與否，均應
依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
法及本作業要點，召開校內會議
予以審查，會議組成原則如下： 

(一) 研發成果讓與會議：置主席
一人，由產學合作營運總中
心主任或執行長兼任，置委
員三至六人。校外委員應不
少於三分之一，並得包含產
業界代表或學術機構代表。 

(二) 研發成果授權會議：置主席
一人，由承辦單位組長或經
理擔任，並置三位以上之審
查專家。審查專家應由法律
顧問及該研發成果領域之校
內外專家學者任之。 

第十點  研發成果讓與會議 

研發成果讓與會議置主席一人，
由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主任或執
行長兼任，置委員三至六人，由
主席邀請。校外委員應不少於三
分之一，並得包含產業界代表或
學術機構代表。 

依現行實務上
進行方式予以
明文化。 


